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學生社群獎補助配合事項及核銷說明 

 

一、講座鐘點、出席、諮詢費(本國講者、有居留證外籍講者) 

1. 講座鐘點費 

上限 2,000 元/節。 

2. 出席、諮詢費 

2,500 元/每場次。 

3. 核銷時檢附 

○1 領據(需親筆簽名)，內容需詳細填寫(詳如附件) 

領據金額不得塗改，若需塗改，請講者在塗改處簽名，或

重新簽領。 

○2 匯款資料(身分證影本、帳戶影本) 

如由課程申請人先墊支，請於領據代墊處簽名。 

○3 活動紀錄表 word 檔(需列出授課者、日期、時間、照片

等，詳如附件)。 

○4 活動簽到表(影本或掃描檔)。須包含講師簽名，諮詢若為

線上須附截圖證明。 

 

二、講師交通費 

1. 北北基地區的講者無法請領交通費。 

2. 公車、計程車費用無法請領交通費。 

3. 講者搭乘交通工具之起迄點為其「服務單位及演講單位」所

在地，而非居住地。如講者居住於高雄，但在臺南任教，車

票購買「左營-台北」，講者前來臺藝大演講，僅能報支「臺

南-板橋」車資，高雄-臺南、板橋-台北車資無法報支。 

4. 核銷時檢附 

○1 票根(台鐵、高鐵、國道客運)，實報實銷 

○2 領據(需親筆簽名)，內容需詳細填寫(詳如附件) 



領據金額不得塗改，若需塗改，請講者在塗改處簽名，或重

新簽領。 

○3 匯款資料(身分證影本、帳戶影本) 

如由課程申請人先墊支，請於領據代墊處簽名。 

○4 活動紀錄表 word 檔(需列出授課者、日期、時間、照片等，

詳如附件) 

三、印刷費 

1. 註明影印內容(如：講義影印、海報、酷卡等)。 

2. 不得印製文宣品(如：筆、帆布袋等宣傳品)。 

3. 不得超過補助總額的 20%(若申請金額為 15,000 元，則上限

為 3000 元)。 

4. 核銷時請檢附 

○1 收據或發票(抬頭:國立臺灣藝術大學，統編:95927022) 

○2 支用紀錄表 

○3 匯款資料(身分證影本、帳戶影本)  

5. 收據或發票須註明品名、數量、單價，若無請自行明列並核

章(簽章)，實報實銷。 

四、材料費/耗材費 

1. 社群活動運作實際所需材料/耗材。 

2. 補助業務費，故活動材料/耗材之單價不得超過萬元。 

3. 核銷時請檢附 

○1 收據或發票(抬頭:國立臺灣藝術大學，統編:95927022) 

○2 支用紀錄表 

○3 匯款資料(身分證影本、帳戶影本) 

4. 收據或發票須註明品名、數量、單價，若無請自行明列並

核章(簽章)，實報實銷。 

 

 



五、逾時餐費(膳食費) 

1. 每人可報支之金額上限為 120 元 

(每份單價不得超過 120 元) 

2. 支餐時段：午餐 12:00~13:00/晚餐 18:00~19:00 

3. 核銷時請檢附 

○1 收據或發票(抬頭:國立臺灣藝術大學，統編:95927022) 

○2 活動紀錄表 word 檔(需列出日期、時間、參加人數等，

詳如附件)。 

○3 匯款資料(身分證影本、帳戶影本) 

六、雜支 

1. 需為社群必要支出，並說明內容及用途。 

2. 不得超過補助總額的 5%(若申請金額為 15,000 元，則上限

為 750 元)。 

3. 核銷時請檢附 

○1 收據或發票(抬頭:國立臺灣藝術大學，統編:95927022) 

○2 支用紀錄表 

○3 匯款資料(身分證影本、帳戶影本) 

4. 收據或發票須註明品名、數量、單價，若無請自行明列並

核章(簽章)，實報實銷。 

 

  



經費核銷注意事項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. 收銀機統㇐發票未登本校統編「95927022」，應請

營業人加註本校統編並加蓋統㇐發票專用章。 

2. 收銀機統㇐發票如僅列日期、貨品代號、數量、金

額，且無記載採購事項及貨品名稱之其他相關憑證

者，申請人應加註貨品名稱，並簽名或蓋章。 

3. 若發票未註明品名而有其他相關憑證已記載採購事

項及貨品名稱者，得免加註。另有採購貨品明細清

單者請將清單㇐併附上。 

 



 


